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关于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电梯维保服务项目的院内评审公告
[bookmark: OLE_LINK2]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医院电梯维保服务项目进行招标，邀请有资质能力的单位前来参与。 
一、项目名称：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电梯维保服务项目
    二、资金性质：非财政资金
三、对投标单位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要求；
（二）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参询；
（三）本项目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转包、分包；
（四）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为同一个人的参询单位，或归属于同一个参询单位的母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只能有一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五）经营范围或资质需符合项目要求。
四、报名信息：
（一）现场报名时间：2025年10月28日至2025年11月3日（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逾期不再接收报名；（不接受邮件报名）
（二）现场报名地点：桂林市七星区半塘路6号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9号楼4楼总务科五室；
（三）投标单位报名时须提供：
1.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及受委托人身份证，以上文件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是法人授权委托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 
2. 提供与本项目相符的B级及以上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无采取不合法方式解决合同纠纷记录证明或承诺声明（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4.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信用中国需要下载完整信用信息报告并打印）。
5.以上报名文件需要逐页加盖公章。
五、报价要求
（一）本项目电梯维保服务费控制价：300元/台/月，按实际维保数量结算，电梯维修配件控制价见附件，请根据附件：采购需求报价表进行报价，每项报价不得超过控制价；
（二）所提供的证书必须合法有效；
（三）超出规定评标、询价会议时间，不再接收报价文件；
（四）报价文件必须密封；
（五）所有纸质文件正本必须逐页盖章；
（六）所有文件一式五份（一正四副）；
提交的报价文件如不符合一至五项要求则取消评审资格。
六、投标评审标准
（一）综合报价；
（二）服务承诺；
（三）综合资质和经营能力；
（四）相关业绩；（投标人需附上相关业绩证明资料，如中标通知书、中标成交公告网站截图、合同等。）
（五）服务方案；
[bookmark: _GoBack]（六）附加增值服务等；
对以上各项进行综合评审选定成交公司。
七、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八、评审地点：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九、联系人及方式：郭老师，电话：0773-3569995。
十、信息公告发布媒体：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网和外网。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5年10月28日











备注：自行下载询价公告及采购需求报价表



需求表

一、维保公司必须具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维保人员必须具有维修操作证。                          
二、维保费半年支付一次给维保公司，维保公司在维保过程中需要更换配件的费用，维保公司需要向采购方提供配件的报价，得到采购方同意后更换。
三、维护保养中，维保公司对电梯每月两次保养，并做好保养记录，在维护保养中必须至少是两名维保师傅在场，挂好电梯维修的提示牌，确保维保安全。
四、维保公司做好电梯年检申请，配合市特检所对电梯进行年检，年检费用由采购方出，检验合格证交给采购方，复印件贴入电梯轿厢。
五、电梯设备发生故障需要应急处理时不受工作时间规定限制，并做到随叫随到，接到召修电话内30分钟赶到现场处理。
六、提供消防演练不少于2次，并准备材料。提供电梯安全员、电梯司机操作使用安全流程培训不少于2次，提供应急演练至少每年1次，并提供电梯安全须知等材料。








1.  授权委托书
致：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以我公司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的询价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询价、询价、评审、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字事项负全部责任。
授权委托代理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我已在下面签字，以资证明。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声   明
致：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我（公司）郑重声明，在参加本项目询价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